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废弃物
海洋倾倒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8〕1927号  2008年7月28日印发)

国家海洋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
你局《关于重新核定废弃物海洋倾倒费收费标准的请示》（国海财字〔2008〕6号）收悉。经研究，现将废弃物海洋倾倒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其他管辖海域倾倒各类废弃物的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经济实体按规定缴纳废弃物海洋倾倒费的收费标准，按照所附《废弃物海洋倾倒费收费标准》的规定执行。
二、废弃物海洋倾倒费由签发废弃物倾倒许可证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收取，并按隶属关系分别上缴中央和省级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三、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检验机构进行废弃物特性和成分检测向申请单位收取检测费的收费标准，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财政部门制定。
四、收费单位应按规定到指定的价格主管部门申领收费许可证，使用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并自觉接受价格、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上述标准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废弃物海洋倾倒费收费标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   部
                                     2008年7月28日


附件

废弃物海洋倾倒费收费标准
[bookmark: _GoBack]（单位：元/立方米）
	             倾倒地点与倾倒方式
废弃物种类
	近岸倾倒A
	远海倾倒B
	有益处置C

	疏
浚
物
	清洁疏浚物
	0.30
	0.15
	0.05

	
	沾污
疏浚物
	通过全部生物学检验
	0.40
	0.20
	0.10

	
	
	一种生物未通过生物学检验
	0.80
	0.40
	0.15

	
	
	两种或三种生物未通过生物学检验
	1.50
	0.60
	0.20

	
	污染
疏浚物
	一种生物未通过生物学检验
	1.50
	0.60
	0.20

	
	
	两种或三种生物末通过生物学检验
	3.00
	1.00
	—

	城市阴沟淤泥
	6.00
	2.00
	—

	渔业加工废料
	0.40
	0.20
	—

	惰性无机地质材料
	0.50
	0.20
	0.10

	天然有机物
	0.40
	0.20
	0.10

	岛上建筑物料
	0.40
	0.20
	0.10

	船舶、平台或其他海上人工构造物
	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废弃物的性质、原地弃置或异地弃置、弃置区的环境敏感性、废弃物的体积、占海面积、倾倒前的拆解情况、是否采取有别于海洋弃置的其他有益处置方式等情况进行个案处理，一次性收费，收费标准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备案。


说明：
一、倾倒地区与倾倒方式
（一）近岸倾倒：指倾倒区距离海岸12海里以内。
（二）远海倾倒：指倾倒区距离海岸12海里以外。
（三）有益处置：指将废弃物作为海滩及养殖海底培育、营造生物栖息地、岸线维护或加固、美化景观、海上建坝等海洋工程原材料而进行的海洋处置方式。
二、废弃物种类
按有关规定，可以在海上倾倒的废弃物包括七大类，具体是：
（一）疏浚物：从水下挖掘出的沉积物，包括淤积的、河流冲刷形成的或自然沉积的沉淀物。依据疏浚物海洋倾倒分类标准，按照疏浚物的特性、污染物含量水平及其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程度，疏浚物分为三类：清洁疏浚物、沾污琉浚物和污染疏浚物。沾污疏浚物和污染疏浚物必须进行生物学检验，并进行适当处理后方可在海上倾倒。
（二）城市阴沟淤泥：市政污水处理后残余的富含有机物的废物，主要由物理过程产生。
（三）渔业加工废料：由远洋捕捞、水产养殖等渔业加工过程所产生的含有水产品肉、皮、骨、内脏，外壳或鱼粉残液等废物。
（四）惰性无机地质材料：矿物开采或工程建设产生的来源于自然界的无机废弃物。主要成分为岩石、砂石和泥土等，不得含有海泥、塘泥、家居垃圾，塑胶、金属、沥青、工业和化工废料、木材和动植物残体。
（五）天然有机物：源于农业产出的动植物。
（六）岛上建筑物料：远离大陆的岛屿产生的包括铁、钢、混凝土和只会产生物理影响的无害物质。
（七）船舶、平台：船舶是指任何形式的水上航行工具。平台是为生产、加工矿物资源开采设计并制造的装置。
三、疏浚物倾倒量的核定方法
由海洋主管部门按疏浚工程水下实际基建开挖量进行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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